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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徐文章
電話：8462860#315
電子信箱：jang49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設字第11200417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花蓮縣所屬學校統籌科目預算退休撫卹各項補助之執行分工表 

(376550000A_112004176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關於112年度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－退休撫

恤、各項補助及慰問金等預算編列方式及作業程序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1年 12月 27日處務公告編號：96186（諒達）

辦理。

二、111年度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（學校）預算辦理旨揭

之編列方式及作業程序，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成立附屬單

位預算，由本府編列退休撫卹及慰問金於學校分基金預

算，每月由學校至本處校務平台系統填報需求，本府依需

求辦理撥補，超過預算部分，每半年本府公告辦理超支併

決算作業。

三、另，111年度各項補助(生活津貼)未編列預算部分，每月由

學校至本府校務平台系統填報需求，本府依需求辦理撥

補；為增加撥補數，每半年本府公告辦理超支併決算作

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200008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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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因應 112年度旨揭預算編列方式作業程序如下：

(一)緣由：為減少學校行政作業人力負擔，並停辦校務平台

系統填報需求撥補作業。

(二)退休撫卹預算編列方式部分，成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

屬單位預算，由人事處估算各校各項退撫給與納編於學

校各分基金預算，並以退撫給與核定函函知學；其作業

程序詳參附件執行分工表。有關學校支付遺族一次金等

部分，可詳閱各校1月份預算分配表及收支估計表，業已

分配 3 個月份退撫經費，足以支應本項費用，另主計處

將於 10月份公告查填退休撫卹費不足(賸餘)調查，本府

依前項調查辦理撥補。

(三)各項補助預算編列方式部分，成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

屬單位預算，由人事處估算各校各項補助納編於學校各

分基金預算；其作業程序為教育人員生活津貼(結婚、生

育、喪葬及子女教育補助)及因公受傷慰問金，於實際發

生後，各校依規發放予領受人，該作業程序其餘部分詳

如附件執行分工表。另112年度預算經費分配表於 3 及 

9 月各撥一次本項經費。

(四)另人事費預算編列方式及作業程序部分，由本府編列地

方教育發展基金於學校分預算，各校逕自運用已編列入

學校之分預算部分，並請檢視各校112年度預算分配表中

分配原則之分配月份及比例，如教職員工薪資已於112 

年1月份分配 3 個月份經費等相關資料，以供學校了解

相關經費分配及各校可支用之情形。

(五)有關各校運用上述各項經費之支用方式，請詳閱112年度

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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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經費分配表中分配原則、各校預算分配表及收支估

計表，俾利學校執行各項經費開支。

五、至 111年度已辦理人事費及退休撫卹不足辦理方式之情

形，主計處業於當年 10-11 月份公告查填退休撫卹及人事

費不足(賸餘)調查，本府依前項調查辦理撥補不足數作

業。 另111 年度人事費、退休撫卹及各項補助等不足部

分，學校依主計處公告查填調查，並辦理撥補不足相關作

業。112年度將循前述辦理方式及附件，執行撥補相關作

業， 爰112 年度本府不辦理校務平台撥補作業。

正本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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